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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视窗 

 

破解体育事业发展瓶颈难题 
 

解读新修订的体育法 
 

本报记者  蒲晓磊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五次会议 6 月 24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体育法。新修订的法律

将于 2023年 1月 1日起施行。 

    体育法作为我国体育领域的基础性法律，奠定了我国体育法治建设的制度根基，自 1995 年

颁布施行以来，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增强人民体质发挥了重要作用。2009 年、2016 年曾

两次对这部法律的个别条文进行了修改，但整体上仍滞后于经济社会新发展阶段，不能完全适应

新时代体育改革发展的战略定位，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特别是对体育的需要还存

在差距。 

    在这样的背景下，全面修订体育法显得尤为必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社会法室主任郭林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次体育法修

订，坚持实事求是和问题导向，加快构建体育事业新发展格局。一方面，全面总结吸纳体育事业

发展重大经验成果，将适应体育事业改革发展需要、经过长期实践证明可行的重要举措固化上升

为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针对体育领域的短板弱项，加强顶层制度设计，为引领我国体育事业深

入发展提供有力制度支撑，着力破解体育事业发展瓶颈难题。 

    进一步明确体育事业未来发展原则方向 

    新修订的体育法篇章结构更加完善、条文更加充实丰富，覆盖体育事业发展的方方面面。 

    郭林茂说，总结这次体育法修订的内容，呈现以下三个突出特点： 

    “增”的内容多。新修订的体育法由原来的 8 章、54 条增加至 12 章、122 条，特别是增设

四章分别对“反兴奋剂”“体育仲裁”“体育产业”和“监督管理”作出专门规定，搭建起较为完

善的体育法治基本框架，有效解决长期以来制约体育事业发展的制度短板难题。 

    “补”的内容全。总结吸纳体育事业发展重大经验成果，重点补充“总则”“竞技体育”“保

障条件”等章节的规定，进一步明确体育事业未来发展原则方向，推动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

促进竞技体育更好发展，并较大程度地加强完善保障措施，加大保障力度。 

    “改”的幅度大。将“学校体育”一章修改为“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拓展完善优先保障范

围，推动形成青少年和学校体育协调融合发展格局；将“体育社会团体”一章修改为“体育组织”，

充分发挥体育组织自治功能，激发体育组织参与体育事业发展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此外，还对“法

律责任”作了较多修改，完善违法行为的惩罚措施，加大惩罚力度。 

    为广泛开展全民体育运动提供制度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体育事业。党的十九大报告、关于党的百年奋

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等中央文件也提出，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 

    “这次体育法修订，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立法导向。人民群众是发展体育事业的参与者

和建设者，也应是体育事业发展成果的享有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将体育事业发展惠及全体人

民，有效满足人民群众的体育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体育法修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也是贯穿始终的重点和主线。”郭林茂说。 

    郭林茂指出，此次修订把完善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作为修法重点，进一步突出

体育法的社会法属性。新修订的体育法主要从四个方面作出规定，为广泛开展全民体育运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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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支撑： 

    明确体育工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全民健身为基础，普及与提高相结合，推动体育事业均

衡、充分发展；规定国家扩大公益性和基础性公共体育服务供给，推动基本公共体育服务均等化，

逐步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基本公共体育服务体系，促进体育资源开放共享；明

确提出国家依法保障公民平等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增设专章规定全民健身，明确国家实施全民

健身战略，推行全民健身计划，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为重点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提供特殊保障 

    更加突出保障人民群众参与体育活动的权利，还体现在为重点人群参与体育运动提供特殊保

障。 

    例如，在青少年和学校体育方面，要求学校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开齐开足体育课，将校内

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纳入教学计划，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 1小时体育锻炼；学

校在体育课教学时，组织病残等特殊体质学生参加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病残等特殊体质学生

的体育科目考核，应当充分考虑其身体状况；幼儿园为学前儿童提供适宜场地和体育设施器材，

开展符合学前儿童特点的体育活动等。 

    国务院参事、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焦洪昌认为，新法针对青少年体质下降问题，对学校

体育锻炼提出刚性要求，提升体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增加“坚持体育和教育融合”“将体育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范围”等规定，防止部分学校因重视文化课而忽视体育锻炼的现状，保障

青少年体育运动时间，提升青少年体质。 

    焦洪昌指出，将青少年群体在章名中独立列出，足以看出国家重视青少年体育权益保护。新

增“课外体育活动”“课余体育训练”“开展符合学前儿童特点的体育活动”“体育培训”等条款，

对青少年义务教育阶段外的体育教育权利作出明确规定，扩大了青少年体育权益保障维度，强化

权利保障力度，从宏观上对青少年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出新的诠释，让“少年强则国强”更好

地从口号变为现实。 


